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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86              证券简称：*ST 围海               公告编号：2021-010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诉讼概况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提高公司的管理水

平和内部控制能力，提高子公司的管控力度，变更委派人员到公司控股子公司上

海千年城市规划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千年”）担任董事、监事，

上海千年董事会认为现任董事监事勤勉尽责以及公司提名了四名董事候选人均非

上海千年在职员工，故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公司再次向上海千年监事会发

出会议通知，并提交了相关议案，上海千年监事会发布会议通知，拟于 2020年 7

月 19日召开股东大会。后续，上海千年监事会以审查提名资格及避免会议召开时

存在争议从而导致现场失控为由，决定将临时股东大会延期至 2020 年 7月 25日

举行。公司对上海千年监事会推迟举行临时股东大会表示坚决反对，并要求撤回

延期通知，按原定通知时间召开股东大会，但上海千年监事会仍于 2020 年 7 月

25 日召开其会议，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7 日、5 月 23 日、7 月 14 日、7

月 18日、8月 4日、8月 21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

的《关于变更子公司董事、监事委派人员的公告》、《关于变更子公司董事、监事

委派人员的进展公告》、《关于发布召开子公司<上海千年城市规划工程设计股份有

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的公告》、《关于完成召开控股子公

司上海千年城市规划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

告》、《关于控股子公司上海千年城市规划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失去控制的公

告》。 

公司以上海千年监事会滥用召集人权利，股东大会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

公司《章程》规定，无正当理由延期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等原因向上海市闵行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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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撤销上海千年于 2020年 7月 25日作出的 2020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判决内容 

近日，公司收到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2020）沪 0112 民

初 23565 号，相关判决如下： 

原告：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上海千年城市规划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本院认为，2020年7月25日，系争股东会决议作出后，原告作为被告股东，

在2020年9月2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未违反法律规定的“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

的要求，原告有权请求法院撤销该决议。 

原告主张系争股东会在召集程序和表决程序两方面均违反法律和公司章程规

定。在召集程序方面，原告提出的问题为延期没有正当理由和超过2个月的法定召

开期限。首先，关于延期，被告主张延期是依据公司章程第五十三条的规定，章

程中虽未对第五十三条的“正当理由”作出明确约定，但根据条文理解，该“正

当理由”应当是会阻碍会议正常召开的事由，“选举黄昭雄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是原告提出的一项单独议案，黄昭雄退出选举显然会对提案表决程序造成影响，

被告因此将股东会延期并无不当；其次，关于超过法定召开期限，被告在2020年5

月19日收到原告请求后，发布于2020年7月19日召开临时股东会的通知，此事并未

超过2个月的召开期限，然而会议因故延期后，已超过2个月，但因延期具有正当

理由，被告也及时发布公告说明原因，故不构成程序瑕疵。 

在表决程序方面，由于被告已向原告发送改期通知，除了会议时间以外，改

期后的会议在会议地点、提案内容等方面均无变化，原告参加会议并无障碍，也

没有其他妨碍原告行使表决权利的情形出现，故系争股东会在表决程序方面并无

瑕疵。 

综上，系争股东会的召集程序和表决方式并无明显瑕疵，且即使存在瑕疵，

也没有对原告正常参加会议造成障碍，故本院对原告的诉请难以接纳。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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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40元，由原告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公司认为，股东大会是集中反映股东意志的机构。本公司作为上海千年持股

89.45975%的股东，股东权利却无法得到保障，这有悖于法律精神。公司后续将继

续采取上诉、重新提起召开上海千年股东大会等手段，维护上市公司合法权益。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已于2020年8月宣告上海千年失控，公司不再将其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上海千年将不作为围海股份的控股子公司进行管理，公司持有的上海千年股

权可以作为公司的一项长期资产具有价值并予以管理。该案件不影响公司持有上

海千年之权益，预计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影响。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